附件1
2020年陕西省中小企业技术改造专项奖励资金
第二批项目申报资料要求
一、设备更新类项目
1．陕西省中小企业技术改造专项奖励资金申请书封面（见省工信厅文件附件1）；

2．目录；

以下所有资料双面打印：

3．申报单位“多证合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陕西省中小企业技术改造专项奖励资金申请书（见省工信厅文件附件1）；

5．更新设备已投入资金凭证汇总表（见省工信厅文件附件2）；
6．陕西省中小企业技术改造专项奖励资金项目汇总表（见省工信厅文件附件4）

7．企业获得中省市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表；

8．更新设备已投入资金凭证（购买设备合同、购买设备发票、银行转账凭证、银行流水单等相关手续复印件）。非标自制类设备，提供设备制造情况说明、设备构造示意图及原材料购置发票和清单等；

注：更新的设备应该按照更新设备（项目）已投入资金凭证汇总表的顺序，逐一按照设备采购合同、采购发票、转账记录（付款凭证）的顺序整理资料（如：设备1合同-设备1采购发票-设备1转账记录-设备1银行流水；设备2合同-设备2采购发票-设备2转账记录-设备2银行流水.....），不得将采购合同、采购发票等分别汇总。对于不按照要求顺序整理合同、发票、转账记录的将不予受理。
9．购买设备的银行流水单（需要在流水单中标注出购买设备的银行流水）；

10．专业机构出具的设备购置年度及上年度审计报告和会计报表复印件（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 

注：企业需要提供设备购置年度（以发票时间为准）的审计报告及2019年度审计报告和会计报表复印件。如果企业购置设备年度为2020年，提供2020年上半年会计报表、2019年度审计报告及会计报表复印件即可。
11．申请贷款贴息的项目，还应提供贷款合同、资金进账单、付息凭证等复印件；

12．其他相关资料（如申报单位获得省级以上部门单位的相关资质认证，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及苏陕扶贫协作企业证明等）；

13．申报单位近三个月内的信用报告（企业登录信用中国陕西网站：https://credit.shaanxi.gov.cn/；进入页面选择信用信息输入公司名称进行搜索；下载打印信用信息报告）；

14. 项目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

二、技改扩建类项目、新建类项目顺序及要求
1．陕西省中小企业技术改造专项奖励资金申请书封面；

2．目录；

以下所有资料双面打印：

3．申报单位“多证合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陕西省中小企业技术改造专项奖励资金申请书（见省工信厅文件附件1）；

5．更新设备已投入资金凭证汇总表（见省工信厅文件附件2）；

6．陕西省中小企业技术改造专项奖励资金项目汇总表（见省工信厅文件附件4）

7．企业获得中省市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表；

8．更新设备已投入资金凭证（购买设备合同、购买设备发票、银行转账凭证、银行流水单等相关手续复印件）。非标自制类设备，提供设备制造情况说明、设备构造示意图及原材料购置发票和清单等；

注：更新的设备应该按照更新设备（项目）已投入资金凭证汇总表的顺序，逐一按照设备采购合同、采购发票、转账记录（付款凭证）的顺序整理资料（如：设备1合同-设备1采购发票-设备1转账记录-设备1银行流水；设备2合同-设备2采购发票-设备2转账记录-设备2银行流水.....），不得将采购合同、采购发票等分别汇总。对于不按照要求顺序整理合同、发票、转账记录的将不予受理。
9．购买设备的银行流水单（需要在流水单中标注出购买设备的银行流水）；

10．专业机构出具的设备购置年度及上年度审计报告和会计报表复印件（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 

注：企业需要提供设备购置年度（以发票时间为准）的审计报告及2019年度审计报告。如果企业购置设备年度为2020年，提供2020年上半年会计报表、2019年度审计报告及会计报表复印件即可。
11．申请贷款贴息的项目，还应提供贷款合同、资金进账单、付息凭证等复印件；

12．其他相关资料（如申报单位获得省级以上部门单位的相关资质认证，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及苏陕扶贫协作企业证明等）；

13．申报单位近三个月内的信用报告（企业登录信用中国陕西网站：https://credit.shaanxi.gov.cn/；进入页面选择信用信息输入公司名称进行搜索；下载打印信用信息报告）；

14.项目备案、土地、规划、环评等审批文件复印件。项目涉及新征土地的，需提供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审批意见、城市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审批意见；项目不涉及新征土地的，提供原有土地证、项目规划文件复印件或场地租赁合同。生态环境部门出具的项目环境评价批复意见或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的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不能提供相关批文的需要情况说明）；

15．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6. 项目实施进度证明。技改扩建类项目需要提供区县主管部门提供的项目完工证明。新建类项目需要提供截止2020年7月31日已完成项目总投资额50%以上的证明；

17. 项目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

附件2

企业获得中省市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表

单位（盖章）：                                   

	序号
	年度
	项目名称
	建设

周期
	项目建设内容
	批准奖

补单位
	奖补额度（万）
	备注

	
	
	
	
	
	
	
	

	
	
	
	
	
	
	
	

	
	
	
	
	
	
	
	

	
	
	
	
	
	
	
	

	备注：1.此表只填报2017年至今企业获得奖补的情况；

      2.批准奖补单位填写中省市相关职能部门；

      3.企业申报的2019年以后各类未批复的项目仍需填报；

      4. 项目建设内容需要与项目申报时填报的建设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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